


债权人（甲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保证人（乙方）：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金额：1.2 亿元

2.担保范围：华兴汕分综字第 20250922003 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项

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迟延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的加倍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本金最高额（余额）

为（折合）人民币（大写）壹亿贰仟万元整。

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费、诉讼费、差旅费、评

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

人民币以外的币种汇率按各具体业务实际发生时甲方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

率按各�
利息

：䷾担保合同生效日 至主合同项主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限 日ાꅶ加䖴整。 Ҁ具体授信的 间क括计算，刻Ҁ具体授信

，

三 间延儍至 间⩺ ાꅶ加䖴整。各䐀、公司计外担绅各砀至本㤀公告趺日，㤀公司及璦铗㤀ᲀ瞜司的裵㤀约暺㤀䙪�9 E �º �� �� �� �˜ �� �� �Ç�9 I万൳，勋喉额199ԏ l¬i .�ē�ǈ万൳，瞜司栁䴰 计缰㝁䷇的1xĜ.i ºÈ。 公司及铗股ᲀ瞜司 合并趕㞘外क 的担保暺余额䙪�9 D �¬ �L �� �˜ �� �˜ �È万元，餃瞜司 栁Ҁ ᣑᣑ缰㝁产的ē.�ǈÈ。 公司 保 、及诉讼的担保、윐 担保薴 䌕 应承担 的 。各怤、文延ǃь ཆᒖҾॾޤ䬦㹼⊅ཤ࠶㹼ᫎᵒǹ ਸᦸؑ仍ᓖਸ਼Ū෇�9 
4eq、公司于华兴银行汕头分行ᫎᵒǹ最高额 保合同Ū。㹲躩公告。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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